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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 

討 論 文 件  

 

 

 

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
豬 隻 飼 養 工 作 守 則  

 

 

引 言  

 
   當 局 計 劃 對 本 地 持 牌 養 豬 場 推 行 《 豬 隻 飼 養 工 作 守 則 》

( 下 稱 「 工 作 守 則 」 ) ， 以 提 升 本 地 養 豬 場 的 管 理 和 衛 生 水 平 。

本 文 件 旨 在 介 紹 現 時 工 作 的 進 展 。  

 

 
背 景  

 
2 .   隨 着 新 界 迅 速 都 市 化 ， 對 養 豬 場 所 涉 及 環 境 污 染 的 關 注

亦 日 增 。 而 近 年 出 現 的 日 本 腦 炎 屬 豬 隻 風 土 病 ， 更 令 市 民 關 注

本 地 養 豬 場 的 管 理 和 衞 生 情 況 。  

 

3 .   為 此 ， 政 府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中 推 出 養 豬 場 自 願 退 還 牌 照 計

劃 ， 讓 養 豬 戶 自 願 結 束 其 業 務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我 們 表 明 會 就 留 下

來 的 豬 場 ， 收 緊 豬 隻 飼 養 牌 照 的 規 管 機 制 ， 以 減 低 養 豬 業 帶 來

的 公 共 衞 生 風 險 和 鄉 郊 環 境 污 染。本 事 務 委 員 會 亦 於 2 0 0 6 年 4

月 1 1 日 察 悉 有 關 提 議 。 就 此 ， 我 們 計 劃 修 訂 豬 隻 飼 養 牌 照 內

的 規 定 ， 實 施 新 的 豬 隻 飼 養 工 作 守 則 。 有 關 守 則 旨 在 提 高 豬 場

管 理 效 率 及 減 低 疾 病 爆 發 的 風 險 ， 從 而 促 進 本 地 豬 場 向 市 民 提

供 更 穩 定 及 質 素 更 有 保 證 的 新 鮮 豬 肉 ， 而 農 場 員 工 及 與 農 場 有

接 觸 人 士 的 健 康 亦 可 得 到 更 佳 保 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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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 則 內 容  

 
4 .   我 們 就 工 作 守 則 內 有 關 畜 牧 和 農 場 管 理 、 進 出 管 制 、 疾

病 監 察 及 防 控 、 廢 物 處 理 及 衞 生 等 4 個 範 疇 ， 在 聽 取 及 吸 納 業

界 的 意 見 後 ， 制 訂 了 相 關 的 規 定 ， 讓 持 牌 人 遵 守 。  

 

5 .   在 畜 牧 和 農 場 管 理 方 面 ， 工 作 守 則 要 求 豬 場 內 各 項 設 施

應 有 明 顯 分 界 ； 而 豬 隻 生 產 、 飼 養 和 銷 售 、 以 及 獸 藥 使 用 和 貯

存 量 ， 均 須 妥 善 記 錄 。 工 作 守 則 亦 禁 止 違 禁 獸 藥 和 化 學 物 的 使

用 或 貯 存 、 私 自 屠 宰 豬 隻 ， 以 及 對 豬 屍 的 處 理 。  

 

6 .  在 進 出 養 豬 場 的 管 制 方 面 ， 工 作 守 則 要 求 養 豬 場 的 進 出

管 制 閘 口 須 設 置 淋 浴 及 清 洗 設 施 ， 任 何 人 進 入 農 場 必 須 穿 上 消

毒 鞋 履 或 鞋 套 ； 此 外 ， 亦 須 備 存 商 戶 及 訪 客 的 到 訪 記 錄 、 避 免

訪 客 進 入 生 產 區 、 及 不 得 將 未 經 批 核 來 源 的 禽 畜 引 入 農 場 等 。

有 關 工 作 守 則 旨 在 確 保 生 物 保 安 措 施 妥 善 ， 預 防 疾 病 傳 播 。  

 

7 .  在 疾 病 監 察 及 防 控 方 面，工 作 守 則 要 求 持 牌 人 須 就 豬 隻 臨

牀 病 徵 或 異 常 情 況 備 存 記 錄 ； 農 場 工 人 須 穿 着 保 護 工 作 服 ； 農

場 閘 口 及 農 場 構 築 物 的 出 入 口 須 設 置 消 毒 設 施 ； 農 場 亦 須 設 立

檢 疫 及 隔 離 設 施 ； 妥 善 記 錄 豬 隻 臨 牀 病 歷 、 治 療 及 疫 苗 注 射 ；

通 報 疾 病 爆 發 及 豬 隻 異 常 死 亡 。 此 外 ， 農 場 不 得 飼 養 其 他 禽 畜

或 動 物 及 非 法 處 置 豬 屍 。  

 

8 .  在 廢 物 處 理 及 衞 生 方 面 ， 工 作 守 則 要 求 農 場 的 污 水 必 須

由 獲 准 使 用 的 禽 畜 廢 物 處 理 系 統 處 理 ， 達 至 法 定 標 準 ， 方 可 排

放 ； 不 可 繞 過 廢 物 處 理 系 統 、 取 樣 點 或 排 污 出 口 ； 未 經 批 准 ，

不 可 改 動 廢 物 處 理 系 統 ， 包 括 排 污 出 口 ； 所 有 明 暗 渠 及 排 污 出

口 必 須 為 固 定 構 築 物 ； 不 可 稀 釋 經 處 理 後 的 污 水 ， 以 達 致 排 放

標 準 。 此 外 ， 固 體 廢 物 亦 須 妥 善 處 理 。  

 

9 .   工 作 守 則 亦 會 引 入 一 套 相 應 的 罰 則 。 若 持 牌 人 違 反 工 作

守 則 ，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（ 漁 護 署 ） 會 按 違 規 事 項 的 多 寡 、 性 質

和 對 環 境 及 公 眾 衞 生 構 成 威 脅 的 程 度 ， 採 取 相 應 的 措 施 （ 詳 情

見 附 件 ） 。 在 執 行 之 前 ， 漁 護 署 人 員 定 必 與 養 豬 場 農 戶 溝 通 ，

給 予 充 分 的 解 釋 機 會 ， 並 公 平 公 正 地 處 理 違 規 的 事 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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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 詢 業 界  

                  

1 0 .   漁 護 署 自 去 年 開 始 草 擬 工 作 守 則 ， 過 程 中 曾 與 業 界 溝

通 ， 包 括 與 有 關 代 表 開 會 討 論 細 則 及 舉 辦 工 作 坊 ， 在 工 作 守 則

細 節 方 面 詳 加 討 論 。 其 後 ， 漁 護 署 人 員 又 探 訪 個 別 養 豬 場 農

戶 ， 諮 詢 他 們 對 建 議 工 作 守 則 的 意 見 。 因 應 有 關 意 見 ， 在 實 際

可 行 的 範 圍 內 ， 我 們 修 訂 了 草 擬 工 作 守 則 內 容 和 相 應 措 施 ， 務

求 在 維 護 環 境 和 公 眾 衞 生 的 同 時 ， 能 夠 顧 及 業 界 的 實 際 運 作 需

要 。  

 

1 1 .   上 述 的 草 擬 工 作 守 則 亦 曾 提 交 於 去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， 今

年 一 月 三 日 及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舉 行 的 漁 農 業 諮 詢 委 員 會 轄 下 的

畜 牧 小 組 委 員 會 會 議 討 論 ， 委 員 的 關 注 大 致 與 業 界 相 若 。 該 小

組 亦 於 本 年 二 月 四 日 向 漁 農 業 諮 詢 委 員 會 大 會 作 出 報 告 ， 大 會

委 員 並 無 其 他 意 見 。  

 

 
業 界 的 關 注  

 
1 2 .   業 界 對 漁 護 署 可 能 因 豬 農 違 規 而 實 施 的 措 施 ( 包 括 在 嚴

重 違 規 的 情 況 下 取 消 牌 照 ) 表 達 了 關 注 。 漁 護 署 已 向 農 戶 解

釋 ， 現 行 法 例 已 給 予 漁 護 署 署 長 權 力 就 違 反 法 例 條 文 取 消 牌

照 ， 但 一 向 政 府 都 不 會 輕 率 行 事 ， 在 需 要 執 行 該 權 力 前 ， 必 定

首 先 給 予 有 關 農 戶 充 分 的 通 知 及 警 告 以 及 申 訴 的 權 利 。 在 經 修

訂 的 工 作 守 則 中 ， 只 有 少 部 分 對 環 境 及 公 眾 衞 生 可 構 成 嚴 重 威

脅 的 違 規 情 況 才 會 被 考 慮 取 消 牌 照 作 懲 罰 。 這 些 規 定 主 要 是 針

對 在 農 場 排 放 未 經 處 理 的 汚 水 、 擅 改 排 放 喉 管 、 非 法 屠 宰 、 亂

棄 豬 屍 或 使 用 違 禁 化 學 物 。  

 

1 3 .   我 們 亦 明 白 個 別 農 戶 就 其 養 豬 場 的 特 殊 環 境 或 需 要 一 段

時 間 適 應 工 作 守 則 。 因 此 ， 在 推 行 新 措 施 前 ， 漁 護 署 會 給 予 農

戶 不 少 於 三 個 月 的 通 知 去 符 合 工 作 守 則 的 規 定 。 在 首 十 二 個

月 ， 漁 護 署 會 派 員 探 訪 農 戶 ， 就 他 們 要 遵 行 的 工 作 守 則 所 面 對

的 各 項 問 題 提 供 意 見 和 指 導 。 如 在 巡 查 豬 場 時 如 發 現 有 違 規 情

況 ， 亦 會 考 慮 實 際 情 況 ， 給 予 他 們 充 分 的 機 會 改 善 。 有 部 分 農

友 亦 擔 心 會 否 在 不 知 情 的 情 況 下 犯 規 影 響 牌 照 ， 就 此 ， 漁 護 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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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繼 續 與 農 戶 保 持 緊 密 溝 通 ， 詳 細 解 釋 工 作 守 則 的 內 容 ， 並 在

條 文 的 字 眼 上 考 慮 是 否 可 作 修 訂 以 釋 除 農 戶 的 疑 慮 。  
 

其 他 相 若 情 況  

 
1 4 .   本 地 家 禽 飼 養 場 的 持 牌 人 ， 早 於 數 年 前 已 須 遵 守 牌 照 規

定 內 的 《 生 物 保 安 規 條 》 運 作 ， 該 規 條 內 容 與 豬 隻 飼 養 工 作 守

則 相 若 。 在 內 地 方 面 ， 省 市 政 府 早 已 根 據 國 家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

国 畜 牧 法 》 ， 訂 立 其 個 別 區 域 的 類 似 法 則 ， 例 如 《 上 海 市 畜 禽

養 殖 管 理 辦 法 》 、 《 天 津 市 畜 禽 養 殖 管 理 辦 法 》 等 ， 予 內 地 的

畜 禽 養 殖 場 遵 守 。  
 

 

未 來 路 向  

 
1 5 .   為 了 改 善 豬 場 的 情 況 ， 我 們 會 繼 續 與 養 豬 業 界 溝 通 ， 聽

取 意 見 。 我 們 計 劃 在 今 年 年 底 前 敲 定 工 作 守 則 及 相 應 措 施 內

容 ， 以 期 予 以 落 實 。  

 

 

 

 

食 物 及 衛 生 局  

環 境 局  
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

二 ○ ○ 八 年 三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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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 
違 規 及 相 應 措 施   

 
 

級 別  
違 規 事 項 對 公 眾

衛 生 及 鄉 郊 環 境

構 成 的 威 脅 程 度  

 

 
罰 則  

1  
 

有 關 違 規 構 成 輕

微 威 脅 ， 例 如 ：

沒 有 有 關 豬 場 的

豬 隻 生 產 記 錄 。  

對 在 牌 照 期 內 初 次 觸 犯 規 定 者 ， 發 出 書 面

警 告 。 若 在 一 個 月 內 仍 未 能 作 出 滿 意 的 改

善 、 重 犯 有 關 規 定 或 又 觸 犯 其 他 同 級 別 的

規 定 ， 可 按 違 規 事 項 的 累 積 總 次 數 及 性

質 ， 減 少 許 可 飼 養 量 最 多 2 5 % 。 原 有 的 許

可 飼 養 量 ， 於 妥 當 地 改 善 全 部 違 規 事 項

後 ， 才 可 恢 復 。  

 

2  
 

有 關 違 規 構 成 中

度 威 脅 ， 例 如 ：

使 用 藥 物 後 ， 沒

有 實 行 有 關 生 產

商 建 議 的 停 藥 期

及 沒 有 在 2 4 小 時

內 向 漁 護 署 通 報

豬 場 內 爆 發 疫

症 （ 口 蹄 病 、 豬

瘟 等 ） 。  

 

對 在 牌 照 期 內 初 次 觸 犯 規 定 者 ， 發 出 書 面

警 告 。 若 在 一 個 月 內 仍 未 能 作 出 滿 意 的 改

善 、 重 犯 有 關 規 定 或 又 觸 犯 其 他 同 級 別 的

規 定 ， 可 按 違 規 事 項 的 累 積 總 次 數 及 性

質 ， 減 少 許 可 飼 養 量 最 多 5 0 % 。 原 有 的 許

可 飼 養 量 ， 於 妥 當 地 改 善 全 部 違 規 事 項

後 ， 才 可 恢 復 。  

 

3  
 

有 關 違 規 構 成 嚴

重 威 脅 ， 例 如 ：

使 用 違 禁 藥 物 、

在 農 場 內 屠 宰 豬

隻 作 肉 食 用 途 及

不 妥 善 處 理 污

水 。  

如 無 合 理 解 釋 ， 牌 照 可 被 取 消 或 不 再 續 牌 。

 

 


